
高雄市立高雄中學翁昭福先生紀念基金 

「學生自主學習社群」補助及獎勵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1206 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壹、設立目的 

1、為紀念於 228 事件中遭受人權迫害之雄中學長翁昭福先生，由翁昭福先

生子女捐助設立本基金計一百萬元整。 

2、鼓勵雄中同學組織自主學習社群、形成同儕支持、建立自主學習習慣與

方法，勇於探索真相，並積極學習，投入社會服務。 

3、本自主學習社群補助辦法至本基金用罄終止，由主辦單位每年依會計程

序申請。 

貳、申請資格 

1、申請對象：高雄中學在校學生。 

2、申請方式： 

（1） 2-5 人得組自主學習社群。 

（2） 互推一人為社群負責人為申請人 

（3） 填寫申請表單，並上傳自主學習社群申請書（附件一）。 

（4） 申請日期：每學期由圖書館公布收件日期。(以表單收件時間為

憑)。 

3、錄取名額：每學期 20 組，依照以下審核辦法審查收到之申請表單。 

4、自主學習社群之學習主題得為學校課程內容(含必修及選修課程)、第二

外語學習、科學研究、社會議題研究或其他學校審查通過之主題。 

5、自主學習社群之學習主題若為研究雄中 1922-1962 年代之歷史，則補助

額度提升為原補助額度之 2 倍(最多補助 5 組，依評審審查會議決議)。 

參、審核辦法 

1、以申請表填寫完整度和適合度為審查標準並邀請校內教師 1~3 人審查評

分，教師審查費用每件 1,220 元由本基金支出，以確保自主學習社群的執

行。 

2、圖書館將於報名後擇日完成審核並通知申請人。 

3、本次申請評分前 20 組為錄取，圖書館將於學校網站公布錄取名單。 

4、申請資料均須以 pdf 檔形式繳交，圖書館不接受 pdf 檔以外之形式。 

5、自主學習社群以小組為單位，然個別成員仍不得同時為兩組（以上）社

群之成員，審查時若發現重複申請，將不予通過。 

6、經審核通過後，將不允許更動組員名單及討論次數。 

肆、自主學習社群規範 

1、自申請通過至每學期學期末止，至少舉辦 5 次社群討論會，每次時間至

少 50 分鐘，每位組員均須參與至少 5 次。 



2、若申請通過後，圖書館將傳送該組專屬之雲端資料夾連結至自主學習社

群負責人之聯絡信箱，社群負責人於每次社群討論結束後７日內，須上傳

「學生自主學習社群討論紀錄表」（pdf 檔），以供圖書館備查（附件二），

討論紀錄檔名為「日期-第 N 次社群討論紀錄」(例如 20230409-第 2 次社群

討論紀錄)。 

3、圖書館以申請之社群負責人為主要聯絡人，亦僅受理社群負責人所寄送

之訊息，除遇特殊情況致社群負責人無法連絡圖書館，始例外允許其他組

員代替社群負責人寄送訊息，惟代替聯絡之組員仍須於訊息中說明社群負

責人係因何種原因無法與圖書館進行聯繫。 

4、獲補助之自主學習社群應參加圖書館主辦之自主學習成果發表會，獎勵

辦法由圖書館另訂之。 

5、若自主學習社群未遵守自主學習社群規範，將失去該學期之補助資格。 

伍、補助方式 

1、每一社群補助經費為新臺幣 3,000 元。 

2、於學期末繳交自主學習成果後，由圖書館造冊簽領。 

陸、無論有無獲本基金會補助，凡參與本校舉辦之自主學習成果展，表現優異 

    者，「特優」每組獎金 2000 元 ; 「優等」每組獎金 1000 元 ; 「佳作」每 

 

    組獎金 500 元。 

柒、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，高雄中學保留修改辦法與解釋之 

    權利。 

 

※附件：《高雄市立高雄中學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申請書》、《高雄中學學生自主學

習社群討論紀錄表》 


